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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3 版）

欢迎您来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进修学习，我们将在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上为

您提供服务。在来院之前，请您仔细阅读以下有关进修人员的管理细则：

一、您来报到时请随带：

1、进修申请表（贴好照片，选送单位处盖公章）；

2、医疗机构开具的有效证明一份：证明本人提供的医师资格证书、医生执

业证书中的相关信息，真实、有效、合法；

3、医师类别须提交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（姓名和照片页）复印件

各一份；

4、身份证复印件 1份（正反面）；

5、一寸正面照 2 张；

6、放射治疗科、核医学科、放射科医师、技师另须提交《放射工作人员证》

（照片、姓名、培训和考核页）复印件一份和所在医院出具的能够从事放射诊

疗工作的健康证明一份，同时携带个人剂量表。

请在规定时间到医务部报到，逾期不保留名额。如因故不能来进修，选派单

位应及时电话或来函通知我院。

二、进修期间须参加进修培训，内容有规章制度、病历规范化书写等。请您

在老师的带教下严格遵守我院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，全面完成医院为您

安排的进修计划，认真书写医疗文书，严防各类纠纷的发生。在临床科室进修的，

每月考核 5 份电子病历的书写及时性和规范性，在医技科室进修的，每月考核 5

份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。

三、考勤制度：

进修期间请您遵守劳动纪律，不得随便请假。如因工作需要需请假，必须持

原单位证明方能请假，如您在进修期间身体不适，病假条交所在科室负责人，全

年进修期间病事假不得超过一周，若病事假全年超过半个月（半年超过一周）即

停止进修，恕不作鉴定，不发进修合格证书。

四、进修结束前二周内做好自我鉴定，并参加进修科室考核，由科室作出



书面鉴定后交医务部。进修结束前一周本人方可办理离院手续，不得由其他人代

办或补办。所借公物书籍必须全部归还。

五、爱护公物，未经同意不要自取复制科技、病历资料，投寄的论文如有我

院资料，请先给科室审阅，经医务部登记备案。不要自行带人来院参观，或参加

业务学习。

六、遵守集体宿舍有关制度，保持室内外整洁，互相团结，不留客住宿，中

途申请住宿者一律不负责解决。宿舍内严禁使用电炉，电热毯等大功率电器。一

经发现停发进修合格证书。

七、进修须带：听诊器等自备，随带生活用品、被服、寝具等。

八、交进修费 400 元∕月，报到时一次性付清或提前汇寄我院财务部，中断

进修不退余款。（附：本院银行帐号：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，

3301040160004947803，杭州银行市民中心支行）。

九、我院有进修学院宿舍，但数量有限，如需安排住宿请提前联系。住宿费

400 元/月，需至我院财务部现场缴纳。

十、我院医技药人员进修负责部门为医务部三，联系电话：0571-88358140，

传真：0571-88358017，联系地址：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（杭州市拱墅区温州

路 126 号）医务部三，邮编：310015。

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医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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